
附件3：

技术参数（服务要求）响应对照表
	序号
	采购技术/服务要求
	是否符合

（填“正偏离”或

“无偏离”）
	偏离说明（如有）

（正偏离时填写

最新技术或服务）

	1
	对采购人设备清单中（含院外名硕电脑体检站）放射诊疗设备及辐射工作场所进行设备性能和场所放射防护状态检测，并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
	
	

	2
	服务方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核技术利用单位辐射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指南》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卫生监督所和生态环境局的要求，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期限和项目范围内向采购人提供公正、科学、客观、独立的评价报告。依照流程在检测结束后出具检测报告（纸质和电子版），并对其内容和结果负责；
	
	

	3
	服务质量保障：需在采购人要求的时间内完成检测，检测的内容和技术要求应符合《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检测规范》、《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以及中国卫生行业标准等，并同时满足环境保护和卫生行政部门相关监督管理要求；
	
	

	4
	服务方完成初检后若检测不合格需整改的，服务方需协助采购人完成整改工作。整改后提供免费复检服务，直至检测合格；
	
	

	5
	服务方应根据采购人放射诊疗设备检测效期，分批次按节点开展检测工作，确保效期不断档。现场检测时需提前与采购人协调或遵守采购人约定的检测时间，不得影响临床（医技科室）的正常工作；
	
	

	6
	现场检测期间服务方需至少派驻3名工程师服务本项目，并具有行业相关培训考核证书；
	
	

	7
	服务方工作人员在采购人场所应遵守采购人有关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因服务方自身原因造成的安全责任由服务方自行承担；
	
	

	8
	因服务方未按国家标准方法检测或因操作错误导致被检仪器（设备）损坏的，服务方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9
	检测完成后，服务方需及时将检测结果上报上传苏州市放射卫生信息管理平台、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等平台；
	
	

	10
	服务方需协助采购人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到期后的证件办理和检验等工作；
	
	

	11
	服务方除向相关行政部门提交和内部归档外，不得向第三方透露采购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和检测报告内容；
	
	

	12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
	
	

	13
	服务响应要求：在服务期内，服务方在接到采购人服务要求后24小时内响应，并在接到服务要求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检测完成后，需在10个工作日内出具检测报告，并在10个工作日内将合格的检测结果上传规定的平台。
	
	

	14
	合同付款方式（采购公告第9条第7点）
	
	


注：服务商应在本表中对照采购公告要求逐项对应列出响应内容，并在“是否符合”项下填写以下内容：优于的，填写“正偏离”；符合的，填写“无偏离”；若为“正偏离”的需填写最新的技术参数或服务。需附材料的请自行增加。
比价响应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